
- 1 - 

花蓮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110 年訴字第 64 號  1 

 2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3 

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日 4 

        住：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○街○○號 5 

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6 

  訴願人因非原住民承租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事件，不服花蓮縣花7 

蓮市公所(下稱原處分機關)110年11月1日花市原字第11000291148 

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9 

  主   文 10 

一、 有關訴願人請求依法撤銷原處分及准許訴願人承租本案原住11 

民保留地部分，訴願駁回。 12 

二、有關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 105 年 12 月 7 日花市原字第13 

1050032312號函部分，訴願不受理。 14 

    事   實 15 

一、緣○○市○○段○○○-○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(面積16 

341.08 平方公尺，以下稱系爭土地)，訴願人於 109 年 11 月17 

13 日檢具申請書，以非原住民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承租系爭土18 

地，原處分機關於 110 年 1 月 25 日辦理現地會勘，以土地現19 

況為種植烏腳綠竹及雜作，且申請人與案地現使用人相同作成20 

會勘記錄表，經原處分機關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（下稱土審會）21 

於 110 年 3 月 19 日第 1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，原處分機關22 

函報本府同意備查，原處分機關遂以 110 年 5 月 26 日花市原23 

字第 1100015427號函(下稱 110年 5月 26日函)准許訴願人承24 

租，並請訴願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原處分機關辦理訂約事25 

宜。 26 

二、嗣原處分機關發現訴願人未提供合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27 

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之 79年前租約或相關事實證明文件，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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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發函通知訴願人補正，訴願人再以 110 年 8 月 30 日及 1101 

年 10月 12日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說明，惟並未補正租約2 

或證明文件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之申請不符上開辦法第3 

28條第 1項規定，其所作 110年 5月 26日核准函為違法行政4 

處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本文前段規定，以 110 年 11 月5 

1 日花市原字第 1100029114 號函(下稱原處分)撤銷 110 年 56 

月 26 日函，訴願人不服，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提起訴願，請7 

求撤銷原處分、准許訴願人承租系爭土地以及查明本案原住民8 

保留地(功學段 392地號)變更之適法性，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9 

辯到府。 10 

三、 訴願意旨略以： 11 

(一) 原處分機關行政行為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，訴願人自 10412 

年 6 月 23 日請求確認系爭土地非原住民保留地，迭經原13 

處分機關釐清土地使用情形，又多次陳請後，乃於 10914 

年 11 月 13 日提具「原住民保留地使（租）用申請書【非15 

租耕林】」，而原處分機關於 110 年 5 月 26 日函知辦理16 

訂約事宜，訴願人至原處分機關簽具契約之承租人基本17 

資料有案，惟嗣後原處分機關函知訴願人補具原住民保18 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案地之租約或相關事實19 

證明、補正申請書件闕如部分等，但經提出相關書面資20 

料仍否准訴願人承租並撤銷原先函知訂約處分，為原處21 

分機關行政行為延宕六年有餘，期間未否認不具承租資22 

格，是以訴願人信賴並配合各行政行為，然行政決定出23 

爾反爾顯有不當。 24 

(二) 原處分否准非原住民在原住民保留地承租，顯有裁量權25 

濫用之違法。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所請於審查階段均予26 

通過，最終因認定訴願人所請不符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27 

理辦法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法定要件規定證件不全駁回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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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非自始為原住民保留地，是如何1 

提出原住民保留地原已租用之租約可能；次主張就申請2 

書未盡查填卻仍可補正事項，似不足成為駁回理由，又3 

提具有自 65 年即墾殖文件，原處分未採未見敘明，顯有4 

駁回不備理由之違法。 5 

(三) 原處分機關不查系爭土地增編變更為原住民保留地之適6 

法性，最初增編時未盡調查義務釐清具原住民身分者第7 

三人實際使用事實及範圍，故原處分機關將之變更為原8 

住民保留地係屬違法，第三人虛構事實，致原處分機關9 

早作成第三人耕作權設定登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依法10 

自應回復為公有土地，交還原土地管理機關。 11 

四、 答辯意旨略以： 12 

       (一)就訴願請求「依法撤銷原處分」與「准許訴願人承租本案 13 

原住民保留地(即系爭農牧用地)」部分: 14 

   1.訴願人自本案申請時起即未提供就系爭農牧用地於原開15 

辦法施行前簽訂之租約，至訴願人所謂自 65 年墾殖佐證16 

文件僅可證明訴願人及其家族於系爭農牧用地周圍其他17 

土地使用事實，並未足以認定訴願人於 79 年 3 月 26 日18 

前已就系爭農牧用地有承租事實。 19 

2.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407 號判決與最高20 

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107 號判決意旨，訴願人因本21 

案投入之勞費舉措並非財產處置或生活安排，不得為信22 

賴表現；至系爭准許承租處分送達訴願人後之後續舉23 

措，僅為承租系爭農牧用地所必須付出之成本，並非財24 

產處置或生活安排，故亦不得作為信賴表現。 25 

3.訴願人就原開辦法施行前已租用系爭農牧用地之租約或26 

相關事證進行補正後至今仍未補正，顯可認定訴願人就27 

「系爭准許承租處分非基於訴願人就系爭農牧用地於原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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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辦法施行前已租用之要件作成而屬違法受益行政處1 

分」係明知或重大過失而不知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2 

第 3 款規定，訴願人本於系爭准許承租處分所生信賴利3 

益不值得保護。 4 

4.本所認為訴願人「信賴系爭准許承租處分使其取得承租5 

系爭農牧用地資格」之信賴利益並未顯然大於撤銷所欲6 

維護之「保障原住民生計」與「保障原住民之地位，並7 

就經濟土地予以保障扶助以促其發展」公益，故本所以8 

原處分撤銷系爭准許承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。 9 

（二）就訴願請求「查明本案原住民保留地變更之適法性」部分:10 

訴願人如認為系爭農牧用地變更為原住民族保留地違法，11 

應以行政院為被告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確認核准增劃12 

編處分違法，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。 13 

理  由  14 

一、有關訴願人請求依法撤銷原處分及准許訴願人承租本案原住民15 

保留地部分： 16 

(一)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(下稱原開法)第 28 條第 117 

項規定：「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18 

繼續自耕或自用者，得繼續承租。」、原住民保留地相關19 

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第 3點附件 8有關「地方政府辦理租用20 

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自用之標準作業程序」第 3點規定:21 

「參、申請人應附表單證件:一、原住民保留地使（租）22 

用—申請書。【附件：非租耕林-1】二、申請人身分證明23 

文件 3份（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）。三、原租約正本 1份、24 

影本 2份。四、位置圖 3份。五、使用分區證明書 3份。25 

（非都市計畫土地，免附）」、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：26 

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27 

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；其上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但有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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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撤銷︰一、撤銷對公益有重大1 

危害者。二、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2 

之情形，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，其信賴利益顯然大3 

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。」第 11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：4 

「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信賴不值得保5 

護︰……三、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。」 6 

(二)次按內政部 87年 1月 22日台（87）內地字第 8702156號7 

函釋略以: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(即現8 

行條文第二十八條)第一項規定，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9 

前已租用原住民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，得繼續承租，其10 

『已租用』係指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該辦法發布施行前11 

已訂有租約並有案可稽者，自無疑義。本案土地奉准增編12 

為原住民保留地前如已訂定租約並有案可稽者，應得適用13 

本辦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。」 14 

(三)再按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8條第 1項所定『非15 

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16 

自用者，得繼續承租』之規定，依內政部 87年 1月 22日17 

台（87）內地字第 8702156號函釋，係指於該辦法發布施18 

行前或該土地奉准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前，已訂有租約並19 

有案可稽者而言。且自其條文規定：『非山胞（原住民）20 

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山胞（原住民）保留地繼續自耕或21 

自用者，得繼續承租。』觀之，此亦僅為『得』繼續承租，22 

是否續租，土地管理機關自有決定權利，益徵原住民保留23 

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8 條第 1 項，須以在該辦法施行前有24 

承租之事實，且經土地機關核准登記在案始有適用，否則25 

如於該辦法發布施行前僅有承租之事實，即得繼續承租，26 

無異得經私相授受，由非原住民之承租人無限制續租，豈27 

不有違保障原住民生計，推行原住民行政而保留原有山地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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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地之立法目的，徒使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相1 

關規定形同具文。」(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上字2 

第 227 號民事判決參照)。另「按『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3 

則之一，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、法秩序之安定4 

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。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5 

理信賴，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，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6 

礎，亦為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、第 120條及第 126條等相7 

關規定之所由設。……』此經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理8 

由闡述甚明。依此，由憲法法治國原則派生之信賴保護原9 

則，重在國家公權力行使對外有足以令人產生合理信賴之10 

表示，且人民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11 

護之情事，此人民對國家公權力對外表示之信賴即應予維12 

護，以維繫法治國家人民對法秩序遵守之意願，建立法律13 

秩序與公權力行政持續有效之威信。至於對於違法行政處14 

分得否事後回溯地予以撤銷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但書15 

第 2款規定，則另涉及人民是否已因對該違法處分產生進16 

一步信賴表現之事實，以及據此衡量信賴利益是否顯然大17 

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之要件（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18 

字第 79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簡言之，信賴保護原則適用19 

下，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否於違法行政處分之法定20 

救濟期間經過後，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，涉及 4要21 

件之審查：⒈須有信賴基礎，即所謂『行政機關決定表示22 

在外之事實存在』，例如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但書第 2款23 

所稱『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』；⒉人民須信賴該基礎之存24 

續而為自身權益之相關處分表現；⒊須人民之信賴值得保25 

護（亦即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規定之情形）；⒋信賴26 

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。……」(臺北高等行27 

政法院 110年度訴字第 407號判決參照)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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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查訴願人於 109年 11月 13日檢具申請書，以非原住民向1 

原處分機關申請承租系爭土地，依上開規定及內政部函2 

釋，訴願人應檢附原開法施行前或系爭土地奉准增編為原3 

住民保留地前之租約(下稱原租約)並有案可稽，原處分機4 

關始得同意訴願人繼續承租，惟原處分機關未察，訴願人5 

之申請即經原處分機關土審會審查通過並經本府備查在6 

案後，原處分機關以 110 年 5 月 26 日函准許願人承租系7 

爭土地，嗣原處分機關再檢視申請書，就申請人應逐項確8 

認事項中，有關「2.申請案地是否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9 

理辦法施行前已經核准租用及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」以及10 

「5.租金是否如期繳清」兩項並未勾選，申請人應檢附之11 

資料中，亦未檢附原租約正本或影本，始發現訴願人之申12 

請與原開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，二度通知訴願人補13 

正，訴願人僅以 110 年 8 月 30 日及 110 年 10 月 12 日申14 

請書，泛稱其於民國 65 年以前即使用系爭土地等語，仍15 

未補正原租約，則原處分機關審認其 110 年 5 月 26 日函16 

為違法行政處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，以原處分17 

撤銷該核准函，依法並無不合。 18 

(五)至訴願人主張其於 65 年間即於系爭土地種植烏腳綠竹等19 

作物迄今，足證其長久使用一節，查非原住民依原開法第20 

28條第 1項規定得申請承租原住民保留地，係以非原住民21 

於原開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22 

為限，復依內政部上開函示，「已租用」係指七十九年三23 

月二十六日該原開法發布施行前已訂有租約並有案可24 

稽，並非以非原住民於原開法施行前，於原住民保留地有25 

持續使用事實為承租要件甚明，以符合保障原住民生計，26 

推行原住民行政而保留原有山地保留地之立法目的，訴願27 

人以其於 65 年以前使用系爭土地即應核准承租之主張，28 



- 8 - 

顯係對法令有所誤解。 1 

(六)又訴願人主張違反信賴保護原則部分，本件經原處分機關2 

於 110 年 5 月 16 日函作成授益行政處分雖屬信賴基礎，3 

惟訴願人並未指明其因信賴該授益行政處分而展開具體4 

的信賴行為，包括運用財產及其他處理行為，其就原處分5 

機關作成授益處分前投入之時間、金錢、心力，依上開判6 

決意旨，即難認係為信賴表現。退步言之，縱認其投入之7 

勞費係屬信賴表現，惟訴願人就申請書所載應逐項確認事8 

項中，已載明「2.申請案地是否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9 

辦法施行前已經核准租用及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」以及「5.10 

租金是否如期繳清」，申請人應檢附資料亦包含原租約正11 

本或影本，訴願人雖未予勾選，該申請書既經申請人簽名12 

蓋章，足認訴願人於申請承租系爭土地時明知應符合原開13 

法施行前已經核准租用並應檢附原租約正本或影本，至原14 

處分機關二度通知補正訴願人仍未提出，則訴願人之信賴15 

是否值得保護亦非無疑。再參依高雄行政法院 106年度原16 

訴字第 5號判決略以：「基於上開憲法暨憲法增修條文之17 

意旨，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義務。故18 

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規定：『山坡地範圍內山地19 

保留地，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、地上權或承租20 

權。其耕作權、地上權繼續經營滿 5年者，無償取得土地21 

所有權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，如有移轉，以原住民22 

為限』係立法者為貫徹上開憲法暨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，23 

促進原住民族發展，而對山地保留地給予原住民之優惠措24 

施，並授權行政院訂定管理辦法加以落實。此種藉由優惠25 

措施去積極改善結構性弱勢之正當性基礎源於臺灣特有26 

的原漢歷史問題、原住民族與山地保留地之特殊連結因27 

素。上開規定及所授權訂定之管理辦法對原住民及非原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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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之差別待遇係有其欲維護之公共利益，其目的洵屬正1 

當。而系爭管理辦法就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所採取2 

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3 

（司法院釋字第 682號、第 694號、第 701號解釋意旨參4 

照），且其所採取對於非原住民限定資格、租用範圍及面5 

積之手段限制並未過當，核與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、第 156 

條財產權保障規定尚無相違。」意旨，原處分機關認訴願7 

人之信賴利益並未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持之「保障原住民8 

生計，並就經濟土地予以保障扶助以促其發展」之公益，9 

以原處分撤銷 110年 5月 26日函，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，10 

原處分應予維持。又訴願人其他主張事項不影響本部分之11 

訴願決定，並無逐一詳述之必要。 12 

二、有關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 105 年 12 月 7 日花市原字第13 

1050032312號函部分： 14 

(一)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15 

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16 

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」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17 

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18 

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19 

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20 

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……八、21 

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22 

提起訴願者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62 年裁字第 41 號判例23 

略以：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24 

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25 

上之效果，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26 

自非法之所許。」 27 

   (二)本案訴願人請求查明系爭土地變更原住民保留地之適法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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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部分，因訴願請求意旨尚有未明，經本府函請訴願人1 

說明，其以訴願補充理由書(二)表示係不服原處分機關2 

105 年 12 月 7 日花市原字第 1050032312 號函(下稱系爭3 

函文)。查原處分機關所為之系爭函文係對於訴願人陳情4 

就花蓮市功學段 392 地號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承租一案5 

所為說明，並將陳情事件之處理情形函知訴願人，核屬6 

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非對訴願人之請求有所准7 

駁，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，亦未對訴願人之權利8 

或法律上利益產生影響，非屬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9 

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。 10 

  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、部分程序不合法，爰依11 

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及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12 

 13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 顏  新  章(請假) 14 

委員  危  正  美(代理) 15 

委員  陳  建  村 16 

委員  林  武  順 17 

委員  許  正  次 18 

委員  蔡  培  火 19 

委員  蔡  雲  卿 20 

委員  陳  品  妤 21 

 22 

 23 

 24 

   25 

 26 

  27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11    年    6    月    28    日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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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1 

等行政法院（地址：111044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2 

訴訟，並抄副本送本府。 3 


